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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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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 第 3部分           

运行维护及质量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涉及运行相关的人员、设备、数据

等质量控制流程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直接测量法建立的船舶二氧化碳排放计量监测系统运行管理和数据

的校准溯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 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 (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JT/T 1360-2020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通用要求 

T/CIN 18-2023 内河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用规范 

T/CAEPI 48-2022 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T/CSMT-KJ-XXX.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 第 1 部分 技术要求 

T/CSMT-KJ-XXX.2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 第 2 部分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CSMT-KJ-XXX.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校验 checkout / verification  

用标气对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含取样系统、分析系统）检测结果进

行相对准确度核验过程。 

［来源：HJ 75-2017,3.8，有修改］ 

3.2  

调试检测 performance testing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运行期间，基于说明书对系统进行定期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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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调试，保障系统的长期、可靠运行。 

［来源：HJ 75-2017,3.9，有修改] 

3.3  

日常巡检 daily round check 

对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运行情况实施定期检查的活动。 

[来源: DB37/T 4011—2020,有修改] 

3.4  

维护周期 maintenance interval 

不需要进行任何外部手动维护，系统能够满足第一部分技术要求的最小维护间隔。 

3.5  

备品备件  spare parts 

运行维护需要备用的易损易耗品、模块、组件以及整台分析仪表等。 

[来源: DB37/T 4011—2020,有修改] 

4 一般要求 

4.1.1 设备使用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岗前培训。  

4.1.2 设备使用人员应按照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4.1.3 船舶航行时应保持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正常运行。  

4.1.4 应及时对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日常校准、维护、校验等记录进行归

档，记录内容及样式见附录 A。 

4.1.5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数据准确度和不确定度应控制在 3%以内。 

4.1.6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数据不确定度应控制在 5%以内。（适用环

境） 

5 运维管理要求 

5.1 运行维护单位   

5.1.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单位为船舶运营单位。 

5.1.2 应根据使用说明书和本文件的要求编制仪器运行管理制度，确定运维人员、运维内

容、运维记录。 

5.1.3 运维人员应熟练掌握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使用和维护方法。 

5.2 运维质量管理 

5.2.1 实施监测的主体应根据选用的监测方式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应包含监测

指标和内容、选用的监测技术方法,操作流程、数据管理等内容。 

5.2.2 运行管理过程中，当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不能满足技术指标时，应

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纠正后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应满足技术指标要求。

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维护、纠正、异常、故障等状态均需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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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维护内容和组织 

6.1 系统维护 

6.1.1 日常巡检 

6.1.1.1 日常巡检时间间隔不超过 7Day。 

6.1.1.2 日常巡检记录应包括流量、湿度、压力、浓度、以及数据通讯，设备运行状态等

内容，每次巡检应记录并归档，记录内容及格式见附录表 A.1。 

6.1.1.3 日常巡检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6.1.2 日常维护保养 

6.1.2.1 应根据说明书的要求对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并对

保养情况记录和归档，记录内容及格式见附录表 A.2~A.4。 

6.1.2.2 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应包括清理探头、清理管路、更换滤芯、清理冷凝液等保养内

容、保养周期、耗材更换周期等。 

6.1.2.3 进行备件或材料更换时应对更换的备件或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记录并归

档。更换有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时，还应记录新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的来源、有效期和

浓度等信息。 

6.1.2.4 日常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6.2 系统调试检测 

6.2.1 系统校准 

6.2.1.1 系统应开启自动校准功能，包含浓度的校准、差压的校准 

6.2.1.2 每个航程开始之前，需对系统进行一次系统校准，包含零点、量程校准，差压零

点校准。 

6.2.2 系统调试 

6.2.2.1 系统调试包含系统反吹、系统校准、系统通讯、系统气密性、系统探头管路清理

等工作，确认系统工作正常。 

6.2.2.2 每个航程开始之前，需对系统进行一次系统调试，保障系统的长期、可靠运行。 

6.3 系统校验 

6.3.1.1 系统校验包含标气校验、差压零点等校验。 

6.3.1.2 有自动校准功能的系统每年应做一次校验，没有自动校准功能的系统每季度应做

一次校验；针对校验不合格的，需要进行一次系统校准。校验数据记录内容及格式见附录

表 A.7。 

6.3.1.3 针对流速、烟温、湿度单元，应至少一年送检一次进行校准，针对此部件，船上

需至少备用 2套，用以送检替换。 

7 数据管理  

7.1 采集 

7.1.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的有效数据应至少每 300秒上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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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船舶发动机启动前，应提前启运监测系统，并进行检查、全系统校准。CEMS首次

启运时，应进行校验。满足本文件技术指标要求的，可视为启运期间自动监测数据有效。 

7.1.3 监测设备应具备数据防篡改和加密传输功能。 

7.1.4 数据采集应通过计算机实现，通过相关公式计算 CO2排放量和船舶能效 CII。 

7.1.5 当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故障或数据异常的，对相应时段数据进行标

记。 

7.1.6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因发生故障需停机进行维修时，其维修期间的

CO2排放量按照 7.1.7的规定处理；亦可以用参比方法监测的数据替代，频次不低于 1次

/d，直至 CO2-CEMS技术指标调试到满足要求时为止。如使用参比方法监测的数据替代，则

参数监测过程应按照 GB/T 16157和 HJ/T 397的要求进行，替代数据包括二氧化碳浓度、

烟气参数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7.1.7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有计划的维护保养、校准及其他异常导致的数

据无效时段，该时段 CO2排放量按照表 1处理，污染物浓度和烟气参数不修约。 

7.1.8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有异常导致的数据无效时段，该时段 CO2排放

量按照表 1处理，污染物浓度和烟气参数不修约。 

表1 维护期间和其他异常导致的数据无效时段的处理方法 

季度有效数据捕集

率a 

连续无效小时数据N

（h） 
修约参数 选取值 

A≥90% 

N≤24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失效前180个有效小

时排放量最大值 

N>24 
失效前720个有效小

时排放量最大值 

75%≤a<90% —— 
失效前2160个有效

小时排放量最大值 

 

 

 

7.2 数据质量管理 

7.2.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数据标记、数据存储、数据显示、查询和文档

管理、数据输出和通讯、安全管理要求按照 HJ 75中附录 H执行。数据格式见附录 B表

B.1。 

7.2.2 系统应能够生成并保存《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二氧化碳排

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报表》，其格式参见附

录表 B.2~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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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全与应急 

7.3.1 系统报警、故障时，系统会有提示； 

7.3.2 系统自带反吹功能，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启动系统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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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A.1  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连续直接测量系统日常巡检记录表 

船舶名称：                                              

项目 内容 检查情况 备注 

辅助设

备 

供电系统（稳压、UPS 等）

（1） 
  

室内温湿度（1）  

 
空调（1）  

空气压缩机压力（1）  

压缩机排水（1）  

CO2 浓

度监测

设备检

查 

净化风机检查（1）   

过滤器及管路检查（1）   

标气的有效期、钢瓶压力检查

（1） 
  

测量数据检查（1）   

分析仪状态检查（1）   

分析仪校准（2）   

系统校验（5）   

流速监

测系统

检查 

探头检查（4）   

反吹装置（3）   

测量传感器（3）   

流速、流量、烟道压力测量数

据（1） 
  

其他烟

气监测

参数 

温度测量数据（1）   

湿度测量数据（1）   

数据传

输装置 

通信线的连接（1）   

传输设备电源（1）   

巡检人  巡检时间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异常情

况处理

记录 

 

注 1：正常请打“√” ；不正常请打“×”并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未检查则不用

标识。 

注 2：“1”为每 7d 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2”为每 15d 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3”

为每 30d 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4”为每 90d 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5”为每 90d

（无自动校准功能）或每 180d（有自动校准功能）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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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易耗品更换记录表 

船舶名称：                                               

安装地点： 维护管理单位： 

序号 更换日期 易耗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更换原因

说明（备

注） 

       

       

       

       

       

       

       

维护保养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注：更换易耗品时应及时记录，每半年汇总存档。 

 

表A.3 标准气体更换记录表 

船舶名称：                                              

安装地点：  维护管理单位： 

序号 更换日期 标准物质名

称 

气体浓

度 

单位 数量 供应商 有效期 

        

        

        

        

        

        

        

维护保养人： 时间： 审核人： 时间： 

 注：更换标气时应及时记录，每半年汇总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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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CO2-CEMS维修记录表 

船舶名称：                                            维修日期：      年        月         日                                   

安装地点： 停机时间： 

二氧化碳分析

仪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烟气参数测试

仪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加热采样装置 

(含自控温气体

伴管 )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气体制冷装置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数据采集与处

理控制部分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空气压缩机及

反吹风机部分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采样泵、蠕动

泵、控制阀部

分 

检验情况描

述 

 

更换部件  

维修后系统运

行情况 

 

站房清理  

停机检修情況总结： 

备注： 

检修人： 离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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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CO2-CEMS零点/量程漂移与校准记录表 

船舶名称：                                              安装地点： 

CO2-CEMS 生

产商 

 CO2-CEMS 规格

型号 

 校准日期  

安装地点  校准开始时间  

维护管理单位  

CO2 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点漂移校

准 

零气浓度

值 

上次校准

后测试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

%F.S. 

仪器校准是

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

值 

      

量程漂移校

准 

标气浓度

值 

上次校准

后测试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

%F.S. 

仪器校准是

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

值 

      

批准人：                                         校准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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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CO2-CEMS校准测试记录表 

船舶名称：                                               

CO2-CEMS 设备供应商： 

CO2-CEMS 主要仪器型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试项目 测量原理 

     

     

     

CO2-CEMS 安

装地点 

 维护管理单位  

本次校验日期  上次校验日期  

二氧化碳浓度校验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量值

% 

CO2-CEMS 测量

值% 

相对准确度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流速校验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量值

% 

CO2-CEMS 测量

值% 

 相对准确度 

 绝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烟温校验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量值

°C 

CO2-CEMS 测量

值°C 

绝对误差°C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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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湿度校验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量值

% 

CO2-CEMS 测量

值%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校验结论 如校验合格前对系统进行过处理、调整、参数修改，请说明: 

 

校验后，流速仪的原校正系统改动，请说明: 

 

总体校验是否合格: 

 

标准气体 

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值 生产厂商名称 

   

   

   

   

参比方法测试设备 

测试项目 测试设备生产商 测试设备型号 方法依据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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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表 B.1 CEMS数据格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小数位 

1 烟气浓度 CO2 浓度 %V/V 2 

2 

烟气参数 

流速 m/s 2 

3 小时提及流量 m3/h 0 

4 温度 ℃ 1 

5 静压 Pa 或（kPa） 0(或 2) 

6 湿度 %V/V 2 

7 含氧量（干基、湿

基） 

%V/V 2 

8 大气压 kPa 1 

9 负荷 % 1 

10 小时排放量 kg/h 3 

11 日排放量 kg/d 3 

12 月排放量 t/m 3 

13 年排放量 t/a 2 

 

表 B.2  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排放源名称：                           CEMS 型号、编号： 

排放源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时间 CO2 浓

度 

流量 a CO2 排放

量 

温度 静压 湿度 含 氧 量

（干基） 

含 氧 量

（湿基） 

大 气

压 

负荷 备注 

单位 % m3/h kg/h ℃ Pa % % % Pa % - 

0-1            

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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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22-23            

23-24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日排放

量 

-   - - - - - - - - 

a 指标准状态下湿烟气流量。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表 B.3 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 

排放源名称：                           CEMS 型号、编号： 

排放源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月 

时间 CO2 浓

度 

流量 a CO2 排

放量 

温度 静压 湿度 含 氧 量

（干基） 

含 氧 量

（湿基） 

大 气

压 

负荷 备注 

单位 % m3/h kg/h ℃ Pa % % % Pa % -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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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18 日            

19 日            

20 日            

21 日            

22 日            

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月排放

量 

- -   - - - - - - - 

a 指标准状态下湿烟气流量。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表 B.4 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报表 

排放源名称：                           CEMS 型号、编号： 

排放源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月 

时间 流量 a CO2 排放

量 

温度 静压 湿度 含 氧 量

（干基） 

含 氧 量

（湿基） 

大气压 负荷 备注 

单位 m3/h kg/h ℃ Pa % % % Pa % -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T/CSMT-KJ-XXXX 

 15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年 排 放

总 量*

（t/a） 

  - - - - - - - - 

a 指标准状态下湿烟气流量。 

*烟气年排放总量单位：10 4m3/a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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